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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及目的 

為達到有效整合住宅地震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合格評估人員人力資源及加

速本保險受損建築物損害評定作業之目的，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以下

簡稱地震保險基金）依據住宅地震保險承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之參、理賠作業

處理要點第十二點規定，訂定住宅地震保險合格評估人員統一協調調度標準作

業程序(以下簡稱本調度標準作業程序)，以作為參與統一協調調度作業之相關

單位及人員應行辦理事項之遵循依據。 

貳、調度時機及原則 

地震保險基金統一調度或協調調度合格評估人員之時機及原則如次： 

一、地震保險基金統一調度: 

發生大規模災損時，以「災區區塊」為單位，每一區塊由一至二家簽單公

司負責派員進行該區塊所有案件查勘及評定作業。災區區塊之劃分得以行

政區、街道為界或參考政府動員建築師、專業技師進行緊急評估之區塊劃

分為原則。 

二、地震保險基金協調調度: 

（一）支援合格評估人員不足之簽單公司：協調調度合格評估人員數較充

足之簽單公司支援損害評定作業。 

（二）有多家簽單公司受災保戶之集合住宅整體傾倒或塌陷：原則以

「幢」為單位，協調調度該幢建築物最多保戶之簽單公司派遣合格

評估人員依「住宅地震保險全損評定及鑑定基準」之集合住宅全損

理賠評定原則，進行該集合住宅之損害評定。 

（三）有多家簽單公司受災保戶之偏遠地區：原則以「村（里）」為單位，

協調調度簽單公司派遣合格評估人員進行該村（里）所有案件查勘

及評定作業。 

（四）其他由地震保險基金評估投入人力有整合必要時。 

 

 

 

 

 



參、住宅地震保險合格評估人員統一協調調度標準作業流程圖 

地震災害發生後，地震保險基金進行災情彙整、篩選及統計受災保戶資料、評

估調度時機並依據調度原則擬具住宅地震保險合格評估人員調度計畫草案、提

報理賠中樞小組或理賠處理小組會議討論通過、調度合格評估人員及辦理裝備

整備發放等作業時，應依據本調度標準作業程序辦理，其流程詳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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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地震保險合格評估人員統一協調調度標準作業流程圖 



肆、合格評估人員統一協調調度標準作業流程程序說明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合格評估人員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一、地震災害

發生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地震達芮氏規模 5 以上且地震

震度達 5 級以上； 

2.中央氣象署發布地震引起之海

嘯警報時； 

3.未有上述二種情形，經地震保

險基金判斷可能有本保險災損

時。 

啟動緊急應變計畫之相關應變

措施，並向主管機關及、簽單公

司及相關人員發出地震通報。 

有關地震保險基金緊急應變計

畫之相關應變措施，詳「財團法

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緊急應變

計畫」。 

主動瞭解災情狀況，調查是

否有承保建築物受損情形。

詳細作業參閱住宅地震保

險標準作業程序參之一。 

 

二、地震保險

基金災情

彙整 

向中央或受災地方政府消防單

位洽詢災情、以及蒐集新聞媒體

相關災情報導，詳細作業參閱住

宅地震保險理賠標準作業程序

參之三。 

  

三、地震保險

基金篩選

及統計受

災保戶資

料 

1.依據災情彙整之建築物毀損地

址，逐筆輸入本保險保戶資料

庫。 

2. 依據查詢結果區分為「本保險

保戶」及「非本保險保戶」，並

將「本保險保戶」輸入至「住

宅地震保險震後理賠管理平

台」。 

3.依本調度標準作業程序所定之

調度時機及原則統計承保保

戶受損資料，統計事項包括： 

(1)災區區塊出險數統計，並估

計需統一調度之合格評估

人員數。 

(2)承保之簽單公司及出險數

統計，並評估所屬合格評

估人員數是否足以因應。 

(3)承保之集合住宅整體傾倒

或塌陷及其他需協調調度

戶數統計，並估計需協調

調度之合格評估人員數。 

(4)承保之偏遠地區數量統計，

並估計需協調調度之合格

評估人員數。 

  

四、地震保險 1.依據災情彙整資訊召開內部會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合格評估人員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基金內部

會議 

議，詳細作業參閱住宅地震保

險理賠標準作業程序參之四。 

2.依據受災保戶統計結果，決定

是否進行調度作業。 

五、緊急會議 當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於震災開

設且有本保險災損時召開緊急

會議，詳細作業參閱住宅地震保

險標準作業程序參之五。 

  

六、理賠中樞

小組會議 

1.緊急會議決議成立理賠中樞小

組，詳細作業參閱住宅地震保

險標準作業程序參之五-1。 

2.督導理賠服務分組依據地震保

險基金篩選受災保戶統計結

果及本調度時機及原則，擬具

本保險合格評估人員調度計

畫草案，並提案於理賠中樞小

組會議進行討論。 

3.前開調度計畫草案內容應包

括： 

(1).建議進行統一調度或協調

調度。 

(2).受調度公司名單。 

(3).調度人力估算 

(4).裝備調度方式與數量估算。 

4.與中央/地方政府或相關單位

進行協調，以便合格評估人員

順利執行評定作業。 

1.合格評估人員不足之簽

單公司於理賠中樞小組

會議提出人力支援請求。 

2.依據本保險合格評估人

員調度計畫決議事項辦

理配合調度前置作業，包

括： 

(1).自合格評估人員資料

庫選取符合調度之人

員，選取方式以其服

務區距離受災地區最

近者為原則。 

(2).聯絡並轉告受調度之

合格評估人員，依地

震保險基金指示報到

及進行查勘作業。 

(3). 將確認後之受調度

合格評估人員，分配

各自應評定之「住宅

地震保險震後理賠管

理平台」需評定案件

地址後，製作「住宅

地震保險合格評估人

員評定清冊。 

接獲公司通知後，至公司據

點領取評定裝備及評定清

冊，作進入災區之準備。 

六-1、理賠處理

小組會

議 

1.召集涉案簽單公司成立理賠處

理小組，詳細作業參閱住宅地

震保險標準作業程序參之五-

2。 

2.督導涉案簽單公司依據地震保

險基金篩選受災保戶統計結

果及本調度時機及原則，擬具

本保險合格評估人員調度計

畫草案，並提案於理賠處理小

組會議進行討論。 

3.前開調度計畫草案內容及簽單

公司提供配合調度人員名單

時間同六、3。 

4.與中央/地方政府或相關單位

進行協調，以便合格評估人員

1.合格評估人員不足之簽

單公司於理賠處理小組

會議提出人力支援請求。 

2.依據經決議之本保險合

格評估人員調度計畫辦

理配合調度前置作業，包

括：  

(1).自合格評估人員資料

庫選取符合調度之人

員，選取方式以其服

務區距離受災地區最

近者為原則。 

(2).聯絡並轉告受調度之

合格評估人員，依地

震保險基金指示報到

接獲公司通知後，至公司據

點領取評定裝備及評定清

冊，作進入災區之準備。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合格評估人員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順利執行評定作業。 及進行查勘作業。 

(3).將確認後之受調度合

格評估人員造冊，分

配各自應評定之「住

宅地震保險震後理賠

管理平台」需評定案

件地址後，製作「住

宅地震保險合格評估

人員評定清冊。 

七、地震保險

基金於住

宅地震保

險調度理

賠管理資

訊系統設

定地震事

件 

 

1.督導理賠服務分組(含理賠處

理小組)於本保險調度理賠管

理資訊系統設定地震事件及

各簽單公司合格評估人員。 

2.督導理賠服務分組(含理賠處

理小組)發送簡訊予各簽單公

司理賠窗口，通知上線作業，

或以其他可行之替代方式通

知各簽單公司理賠窗口。 

倘網路中斷時，以傳真或替

代方式將受調度之合格評

估人員名冊送交地震保險

基金，並告知受調度之合格

評估人員進入災區進行評

定作業。 

 

八、簽單公司

理賠窗口

上線選取

合格評估

人員名單 

1.督導理賠服務分組(含理賠處

理小組)適時追蹤各簽單公司

理賠窗口上線作業情形，並以

電話連繫未上線作業之簽單

公司理賠窗口。 

2.督導理賠服務分組(含理賠處

理小組)倘無法聯繫到未上線

作業之簽單公司理賠窗口時，

應通知其代理人上線作業。 

3.督導理賠服務分組(含理賠處

理小組)確認各簽單公司選取

合格評估人員是否達到所需

人數。 

接獲簡訊通知後，上線本

保險調度理賠管理資

訊系統，依地震事件之調

度通報事件，自各簽單公司

合格評估人員資料庫選取

可報到之合格評估人員，並

告知受調度之合格評估人

員至所屬公司據點報到及

領取理賠裝備，進入災區進

行評定作業。 

 

九、至所屬簽單

公司災區服

務據點報

到，並領取

評定裝備及

評定清冊 

督導理賠服務分組(含理賠處理

小組)依據各簽單公司提送之合

格評估人員名單，分配各自應評

定之受損建築物地址後，製作

「住宅地震保險合格評估人員

統一協調調度清冊（詳附表

一）」，並送各簽單公司理賠窗

口。 

(一) 簽單公司災區據點 

1.合格評估人員於本保險

調度理賠管理資訊系統

進行報到人員登錄作業。 

2.統計未報到人員，回報所

屬公司理賠窗口，請簽單

公司理賠窗口追蹤或重

派合格評估人員。 

(二)簽單公司 

接獲有合格評估人員未實

地報到通知時，進行追蹤或

視情況重派合格評估人員。 

備妥識別證，妥善保管裝

備，進行實地報到及評定作

業。 

十、進行評定

作業 

督導理賠服務分組(含理賠處理

小組)彙整各簽單公司評定結果

並轉送各案件承保簽單公司。 

評定案件應依「住宅地震保

險承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

參、理賠作業處理要點之

六、理賠應注意事項中規定

1.至現場進行評定作業，詳

細作業參閱住宅地震保

險標準作業程序參之六。 

2.應於評定作業完成後三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合格評估人員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時間內，將評定結果送交地

震保險基金。 

日內將評定結果送交地

震保險基金。 

3.查勘完畢後一週內，由簽

單公司彙整後統一將裝

備歸還予地震保險基金。 

 

伍、合格評估人員應注意事項 

一、合格評估人員於地震後應依照指示，儘速至災區進行被保險人毀損建築物

評定。 

二、住宅地震保險為政策性保險，係由地震保險基金事前統籌規劃，大規模地

震後由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各簽單公司及地震保險基金協調

分工共同處理，藉以集中人力資源避免人力浪費，提升理賠處理效率。各

簽單公司為政府建制之政策性保險服務，各公司合格評估人員接受統一協

調調度時應充分瞭解其義務及責任，配合及服從相關指揮，並對於不同簽

單公司之被保險人一視同仁，務請避免本位主義，提升服務品質，俾利儘

速理賠予受災保戶。 

三、對於符合本保險理賠認定標準之案件，應於最短時間內辦理理賠，使被保

險人能獲得基本保障；對於不符合理賠標準之案件，應委婉向被保險人解

釋本保險之理賠標準，並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附表一、住宅地震保險合格評估人員統一協調調度清冊 

報到地點名稱/地址 

編

號 
受損建築物地址 保單號碼 

被保險

人姓名 

被保險人 

電話 

承保簽單

公司 

負責評定

簽單公司 
合格評估人員 行動電話 

負責評定

簽單公司 
合格評估人員 行動電話 

查勘

日期 
可協助人員 備註 

                      

                      

                      

                      

                      

                      

                      

                      

 


